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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现对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

保荐的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

或“公司”）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文件提出问

询意见。 

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问询意见逐项

予以落实，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文件全套电子版

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，请以楷

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交

延期回复的申请。 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，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

料，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 

本所收到回复文件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提出审

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作，本所

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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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1.发行人向金鼎创赢无息拆入资金的合理合规性 

根据申报与回复文件：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向金鼎创赢累

计拆入资金 1700 万元，未支付利息，借款事项体现为姚秀珠

以其人脉资源为发行人寻求资金拆借提供了信用背书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金鼎创赢与发行人资金拆借的详细

情况，借款行为在报告期后是否继续发生、是否计提利息，

发行人与金鼎创赢间的借款是否均已偿还，并就相关影响进

行重大事项提示。（2）结合发行人在借款发生时的现金流情

况，说明发行人向金鼎创赢无息拆借资金是否具有必要性；

说明金鼎创赢向发行人提供资金的来源及发行人取得借款

后的实际用途。（3）进一步说明金鼎创赢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公司的成立时间、实收资本、经营规模、公司主要

股东；说明金鼎创赢的主营业务情况，是否为其他主体提供

无息借款。说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是否为金鼎创赢提供商

业机会，并结合以上情况说明相关无息借款是否存在商业合

理性。（4）说明金鼎创赢及其股东是否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等主体存在利益输送、股权代持、

对赌协议等情形，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；金鼎

创赢及其股东是否存在为发行人体外循环、为其代垫费用或

其他向发行人提供经济资源的情形。（5）说明金鼎创赢为发

行人提供借款是否依法依规履行相关决策程序，是否存在争

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纷。（6）说明金鼎创赢向发行人提供无

息借款事项的会计处理是否合法合规，后续发生类似事项的

处理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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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

师核查事项（1）、（3）-（5）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申报会计

师核查（1）（2）（4）（6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请保荐机构、申

报会计师、发行人律师充分核查并说明金鼎创赢及其股东与

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往来、关联关系。 

问题2.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减值转回的会计处理合规性 

根据申报与回复文件：（1）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应收账款

单项计提减值转回的金额分别为 0 万元、139.04 万元和 16.85

万元，发行人将上述转回金额列入经常性损益。（2）根据应

收账款单项计提减值情况、期后回款情况及核销情况，发行

人部分客户的减值转回情况列示不完整，如昆山友斯克模塑

有限公司，计提减值金额为 2,156.29 万元，核销金额为

2,086.31 万元，差异为 69.98 万元，在转回情况中未见列示该

公司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全面检查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减值转回的

列示的完整性、准确性，并进行修改。（2）进一步说明将应

收账款单项计提减值转回的金额列入经常性损益是否合规，

将其列入非经常性损益对归母扣非净利润、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情况，并修改相关申请文件。（3）结合

期后与 SM Polymers Inc.、康佳电子等主要客户的交易情况

及同比销售情况的对比，说明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的合作是否

正常、可持续。（4）内销、外销运费情况及与发货运输模式、

销售金额是否匹配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，发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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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意见，并说明：（1）对贸易商真实性执行的核查程序，如

查阅下游销售明细表、抽查下游销售凭证、访谈下游终端客

户等方式的具体情况、数量或比例情况；对 SM Polymers Inc.

采用视频访谈的形式是否可以有效证明与其交易的真实性；

访谈的贸易商终端客户明细，结合相关终端客户的情况说明

其经营情况与贸易商向其销售情况是否匹配，是否存在异常

交易。（2）针对康佳电子的销售真实性执行的核查程序及结

论。 

问题3.定量分析客户毛利率变动的合理性 

根据二轮问询回复，发行人在解释主要客户相同产品类

别各期毛利率差异的原因时，只针对报告期内毛利率显著差

异于其他期间的情况进行解释，未针对报告期内整体毛利率

变动的合理性进行解释，如美士富实业的改性工程塑料类毛

利率，各期毛利率分别为 19.57%、25.11%和 18.34%，发行

人仅解释 2021 年毛利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与康冠、海

信及康佳电视机相关项目实现量产等所致，但未说明 2021 年

与客户相关项目量产的情况下，2022 年毛利率又较 2021 年

显著下滑的原因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以报告期各期之间变化的角度，进一步

解释同一客户相同产品类别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。（2）

定量分析相同产品类别不同客户毛利率差异的合理性。（3）

结合可比公司不同应用领域、不同产品附加值毛利率的披露

情况，进一步分析发行人与可比公司上述维度的毛利率是否

存在显著差异。（4）聚赛龙、会通股份毛利率显著较低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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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，发行人与上述公司可比性不强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，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问题4.其他问题 

（1）募投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根据申报与

回复文件：①发行人本次拟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.7 亿元，其

中拟 1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②2019 年公司因终端客户众

泰汽车、沃特玛及其供应链相关企业相继违约导致营运资金

紧张。请发行人说明：①发行人营运资金紧张的不利影响是

否已消除。②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发行人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

性和合理性。 

（2）管理费用人均薪酬低于生产人员的合理性。根据二

轮问询回复，发行人管理人员平均薪酬低于生产人员。请发

行人结合管理人员中管理层人员的薪酬、基层管理人员的薪

酬情况等，说明管理人员薪酬低于生产人员薪酬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发行人是否存在第三方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。 

（3）存货周转率显著高于可比公司的原因。根据申报与

回复文件，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9.72、11.16

和 10.23，显著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（可比公司均值分别为

5.72、6.06 和 2.73）。请发行人结合公司业务模式与同行业可

比公的具体差异，进一步分析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

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4）关于采购模式及辅料采购情况。根据申报与回复文

件，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向贸易类供应商采购金额占当期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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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3.32%、78.76%和 83.29%，采购占比较

高；辅料助剂类采购金额分别为 2,195.54 万元、2,705.33 万

元和 3,291.64 万元，发行人未说明该类物料采购的具体明细

及采购公允性。请发行人说明：①同行业可比公司向贸易商

采购的具体情况、比例，发行人向贸易商采购占比较高是否

符合行业惯例；同类产品，贸易商之间的采购价格、贸易商

和非贸易商之间的采购价格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合理性。②

采购辅料助剂的具体明细、金额及占比，与各期生产产品的

情况是否匹配；采购辅料助剂的具体单价及公允性。③副牌

料价格高于再生料的原因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申报会计

师对问题（2）-（4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     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发行人、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

行人律师对照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

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

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》
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—

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

上市申请文件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等

规定，如存在涉及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条件、信息

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，请予以

补充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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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五月九日 


